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生修讀護理系附設專科部雙主修作業要點 
  

  108年11月7日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8年11月13日院課程會議通過 

108年11月22日系務會議 

108年12月17日院務會議通過 

109年3月11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為提供本校學生申請護理科（以下簡稱本科）為雙主修課程，依據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

辦法」中之第二、三、四條制訂本實施要點。 

二、本系接受本校他科學生申請以本科附設專科部為雙主修 

   (一)依據本校「附設專科部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第三條之規定辦理。本校專科部五年制

學生於修畢第一學年，於第二學年之第一學期起至最高修業年級第一學期止之每學期加退選前

提出申請。 

(二)申請條件：依據本校「附設專科部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第二條規定辦理。申請學期

之前一學期學業成績有七十五分(含)以上、操行成績八十分(含)以上者。  

(三) 依據本校「附設專科部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第四條規定，修讀本系雙主修之學生，

除應修滿主系規定之必修與最低學分外，並須加修本系94學分，包括：護理專業必修科目

76學分及本系選修科目18學分，始可取得雙主修學位。學生所加修科(組)科目名稱或教學

內容與主科(組)相同者免修，得提出原修習科目之授課大綱、教材，經本系審查通過後，

得以免修。  

三、加修護理科(組)科目，有先後修習限制者，仍應依規定修習；加修科(組)學分與主系組學 

    分合計，該學期上限為35學分可不受該學期規定上限學分之限制。    

四、 申請通過之學生每學期須於加選課程時出示通過雙主修證明單。  

五、 學生因修讀雙主修而延長修業年限，修習學分數在九學分以下者，繳交學分費；在九學

分含）以上者，繳交全額學雜費。 

六、 本實施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院務會議通過，並校務會議通過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五專修讀雙主修之學分科目(108學年度入學適用) 
 護理專業必修科目 76 學分 

第 一 學 年 第 二 學 年 

科          目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科          目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學分 學分  
學
分 

學分 

專
業
必
修
科
目 

解剖學 2  藥物學 1/2 2  

解剖學實驗 1  微生物學 2  

生理學  3 環境與健康 1/2 2  

生理學實驗  1 基本護理學 1/2 2  

護理學導論  2 藥物學 2/2  2 

   微生物學實驗  1 

   病理學  2 

   環境與健康 2/2  2 

   基本護理學 2/2  2 

計小  
3 6  8 9 

第 三 學 年  第四學 年 

科          目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科          目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學分 學分  
學
分 

學分 

專
業
必
修
科
目 

內外科護理學 1/2 4  基本護理學實習 3  

身體檢查與評估 2  社區衛生護理學 3  

人類發展學暨實驗 3  精神衛生護理學 3  

產科護理學 3  內外科護理學實習(I)  3 

內外科護理學 2/2  4 內外科護理學實習(II)  3 

身體檢查與評估實驗  1 產科護理學實習  3 

兒科護理學  3 兒科護理學實習  3 

   社區衛生護理學實習  3 

   精神衛生護理學實習  3 

計小  12 8  9 18 

 第五學 年    

 科          目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科          目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
分 

 

專業

必修 
專業倫理 3     

計小  3     

 



註 1：108 學年度後入學，五專雙主修學生需從以下課程選取專業選修科目 (18 個學分)： 

基本護理技術 1/2(必選修)、基本護理技術 1/2(必選修)、內外科護理學實驗(必選修)、產科護

理學實驗(必選修)、母育護理學(必選修)、兒童青少年護理(必選修)、護理過程、健康問題與護

理處置、急症護理學、老人護理學概論、護理專業英文、護理專題選讀、安寧療、重症護理學、

長期照護概論、復健護理學、護理管理。 

 註 2：申請表請至註冊組網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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